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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地檢署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」疫

情警戒第三級延長至 7月 12日之措施，說明如下：  

一、為因應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至 7 月 12 日，本署依照中央流

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第三級防疫規範及法務部與臺灣高等檢察署

指示之防疫作業指引辦理，至同年 7月 12日止，取消所有庭期。  

二、取消庭期的範圍包括偵查、執行、觀護等案件，舉凡被告、告訴

人、證人、受刑人、假釋報到、採尿等，除特殊時效性、緊急性、

必要性案件由本署個別通知需開庭進行必要處理外，均予取消。

民眾如已接獲上開期間之傳票或通知，請無庸到庭，亦不必向本

署請假，本署將另行擇日寄發傳票或通知；但遠距視訊案件不在

此限。並建議民眾若有申告案件之需求，可採取撰寫告訴狀、告

發狀以寄送書狀方式取代到署申告，省去舟車勞頓同時降低疫情

擴散風險。  


